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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新裕公司股权之资产评估事项

对评估机构选聘、评估机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独立意见

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6号—资产评估相关事宜》

的有关规定，对近期公司、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与英德

市新裕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《股权转让合

同》所涉资产评估有关事项：评估机构选聘、评估机构独立性、评估

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如下意见：

1.根据评估机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评估资质资

料，该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。评估机构经交易双方一

致认可，本次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规合法。

2.经对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相关资料了

解，认可其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；对其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

审阅，我们认为其评估假设未与相关规定相悖。对于评估结论，评估

机构对资产评估通常采用的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,采用资产基础

法与收益法作为本项目的评估方法,然后对两种方法评估结果进行对

比分析,合理确定评估值。评估方法选用恰当,评估参数、评估依据合

理，评估结论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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